附件
博山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任务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目标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一
	着力推进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到2021年底，新建充电桩86个以上，全区电动汽车充电桩累计达到160个以上。
	区发改局
各镇（街道）
	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区交通局、区商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博山供电中心

	二
	适度超前布局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建设
	到2022年，新建充电桩70个，累计完成全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230个的任务，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含专用充电桩）60个。
	区发改局
各镇（街道）
	区教体局、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区商务局、区文旅局、区卫健局、区交警大队、博山供电中心

	三
	加快落实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1.根据《关于加强和规范我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淄发改能源〔2021〕6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博山规划管理办公室等单位（部门）按照工作职责和分工，进一步规范我区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博山规划管理办公室
	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各镇（街道）、博山供电中心

	
	
	2.加快推进我区现有居民小区改造完善充电设施，须符合《建设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等国家技术标准要求。
	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
	大力推进快充网络建设
	适当安排国、省道沿线充电设施布局、建设，加快推进国、省道快充网络建设。
	博山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各镇（街道）、博山供电中心

	五
	积极开展单位内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具备条件的公共机构及银行等企事业单位，要结合单位电动汽车配备更新计划以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车需求，利用单位内部停车场资源，规划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配建一定数量快慢结合的专用充电设施。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区住建局、各镇（街道）、博山供电中心

	六
	推进景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以我区旅游景区为重点，大力推进景区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
	区文旅局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区自然资源局、各镇（街道）、博山供电中心

	七
	加快方案落实，强化责任到位
	由区发改局牵头，协调各有关单位（部门），依照责任分工，推进全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落实。

建设任务为保底目标任务，实际建设不限于方案，对于未纳入方案但有实施条件的场所，鼓励支持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区发改局
各镇（街道）
	区住建局等部门、各镇（街道）

	八
	加大用地支持力度
	1.将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纳入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优先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采取划拨、出让或租赁等多种方式供地，降低单位运营成本。

2.区自然资源局在供应交通运输、工矿仓储、商服、住宅等建设项目用地时，将配建充电设施要求纳入项目土地供应条件。

3.逐步推动已有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公交场站、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场所按标准配建充电基础设施，各有关单位在用地方面予以支持。

4.鼓励居民小区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单位提供场地建设公共充电桩。
	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博山规划管理办公室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区交通局、区商务局、区园林事业服务中心、各镇（街道）

	九
	发挥企事业单位主导作用
	鼓励支持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主体，加强与博山供电中心协调联动，强化分工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参与加快公共和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其他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区工信局
	区交通局、各镇（街道）、博山供电中心

	十
	争取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支持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采取融资租赁、发行债券等方式拓宽多元融资渠道。
	区财政局
	区发改局、区工信局、各镇（街道）

	十一
	简化审批手续，加强配套保障
	1.支持各类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减少规划建设审批环节，切实做好企业服务保障。

2.电网单位负责按照适度超前原则做好相关电力基础网络改造和建设，并负责从产权分界点至公共电网的配套接网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同时应简化企业充电设施配套接网工程内控流程，优化建设周期，保障充电设施快速限时无障碍接入。
	区发改局
	区工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各镇（街道）、博山供电中心



